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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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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丢发票，到底罚不罚款？

02

丢失专用发票的不同联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发票联次都有什么？

第一联：记账联，是销货方发票联、是销货方的记账凭证，即是销货方作为销售货物的原始凭证，发票
三联是具有复写功能的，一次开具，三联的内容一致。

第二联是抵扣联（购货方用来扣税）。

第三联是发票联（购货方用来记账）。

二、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抵扣联”



目前，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抵扣联的，无需申请开具《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
税证明单》，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三、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

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四、纳税人丢失“抵扣联”

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

五、纳税人丢失发票“记账联”

第一联为记账联，是销售方记账凭证，文件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可使用其他联次的复
印件记账，注意由原件保存单位或者个人在复制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于我处”，并由提
供人签章。

依据：

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
专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
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
发票联，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03发票丢失后，第一时间干什么？

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发票丢失情形，应当于发现丢失当日书面报告税务机关，并提交《发票挂失
损毁报告表》。

2019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8号取消了发票丢失登报要求。所以无论丢失专用发票、普通发票都不需
要再提交发票丢失登报作废声明。



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南：

第一步 ：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特定涉税信息报告】—【发票遗
失、毁损报告】—点击【办理】。

第二步：点击【新增】，在新增栏次填写相关发票信息，挂失类型可以写“丢失”“被盗”“毁损”“
已验旧发票存根联丢失被盗”“未验旧发票存根联丢失被盗”。据实填写后，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上传“附报资料”点击“提交”。

04

专用发票丢失后进项如何抵扣？

 已开具的专用发票部分联次丢失不影响纳税人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其数据信息的勾选。

操作步骤如下：通过“首页—抵扣勾选—发票抵扣勾选/发票批量抵扣勾选”路径，按照税款所属期等查
询条件查询到相应发票的电子信息，完成勾选、提交、确认等操作。

在申报期内需要使用“抵扣勾选统计”功能进行抵扣申请，并在抵扣申请处理完成后对抵扣统计表进行
签名确认，完成签名确认后填写申报表进行申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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